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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選舉正副主席選舉正副主席選舉正副主席選舉正副主席

選舉主席

2002至 2003年度會期事務委員會主席劉漢銓議員主
持 2003至 2004年度會期事務委員會主席選舉，並邀請委
員提名主席人選。

2. 黃宜弘議員提名劉漢銓議員，並獲田北俊議員附

議。劉議員接受提名。

3. 由於劉漢銓議員獲得提名，因此由 2002至 2003年度
會期事務委員會副主席胡經昌議員主持選舉。由於並無

其他提名，劉漢銓議員獲宣布當選為 2003至 2004年度會
期事務委員會主席。他接手主持會議。

選舉副主席

4. 主席邀請委員提名副主席人選。丁午壽議員提名胡

經昌議員，並獲黃宜弘議員附議。胡議員接受提名。由

於並無其他提名，胡經昌議員獲宣布當選為 2003至 2004
年度會期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II. 2003至至至至 2004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

5. 委員通過在會議席上提交的擬議例會時間表，並同

意 2003至 2004年度會期內，事務委員會例會將於每月的
首個星期一上午 10時 45分舉行。由於 2004年 4月的首個星
期一是清明節公眾假期，委員同意該月的例會改於 2004
年 4月 2日 (星期五 )上午 10時 45分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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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田北俊議員指出，在 2002至 2003年度會期內，事務
委員會曾舉行多個特別會議，其中一些特別會議是應政

府當局的要求並在短時間通知下舉行。他認為此情況並

不理想。委員同意，在 2003至 2004年度會期，事務委員
會應在特殊的情況下才安排舉行特別會議。主席表示，

他在 11月會晤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討論有關 2003至
2004年度會期事務委員會的工作計劃時，會把委員的意
見轉達政府當局。

III. 事務委員會會議的討論事項事務委員會會議的討論事項事務委員會會議的討論事項事務委員會會議的討論事項

2003年 10月 28日舉行的特別會議

7. 主席告知委員，據政府當局所述，財政司司長計劃在

2003年10月22日舉行的立法會會議席上，就解決財赤問題
的措施及時間表發表聲明，然後在 10月底就同一課題向
事務委員會簡報。委員經商討後同意，在 2003年 10月 28
日 (星期二 )下午 2時 30分就此項簡報舉行特別會議。

2003年 11月的例會

8.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建議在 2003年 11月的例會上討
論下列 3個事項：

(a) 香港金融管理局 (下稱 “金管局 ”)總裁簡介金管
局的工作；

(b) 有關《企業管治行動綱領》工作的最新進展；

及

(c) 檢討保險業監理處 (下稱 “保監處 ”)的體制架
構。

9. 關於上文第 8(a)段，委員察悉，金管局總裁在事務委
員會 11月份的會議上向委員簡介金管局的工作，是過往
會期的慣常做法。關於上文第 8(b)段，政府當局會就《企
業管治行動綱領》所載各項工作的最新進展，包括跟進

檢討證券及期貨市場規管架構運作專家小組各項建議的

工作，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最新情況。至於上文第 8(c)段，
政府當局會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把保監處轉為獨立

規管機構的概念，並會簡報最近諮詢有關各方的結果。

10. 由於金管局總裁在 11月 3日及 4日將會在外地公幹，
委員同意， 11月份的例會將於 11月 6日 (星期四 )舉行，而
不是在 11月 3日 (星期一 )舉行。為預留足夠時間就該 3個事
項進行討論，委員亦同意該次會議將由上午 9時至下午 12
時 30分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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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補註：2003至 2004年度會期的例會時間表已於
2003年 10月 10日隨立法會CB(1)37/03-04號文件送交
委員。 )

涂謹申議員提出的討論項目

11. 委員察悉，涂謹申議員建議事務委員會在 11月份的
會議上討論《關於中國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下稱 “中銀香
港 ”)公司治理、授信審批程序、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機
制的專責委員會調查報告》(下稱 “調查報告 ”)。委員亦察
悉，政府當局認為，《銀行業條例》(第 155章 )第 120條的
條文禁止金融管理專員公開討論個別認可機構的事務。

12. 涂謹申議員指出，中銀香港在 2003年 9月發表調查報
告，該報告由中銀香港為審核其授信審批、風險管理和

內部監控機制 (包括與新農凱貸款審批有關的情況 )而委
任的專責委員會擬備。由於中銀香港是受金管局監管的

持牌銀行，加上公眾極度關注該銀行向新農凱批出的問

題貸款，涂議員認為，由事務委員會根據調查報告，研

究金管局曾如何履行其作為銀行業監管及規管機構的職

責，以保障存款人及公眾的利益，以及該局會如何處理

該等個案和有何準則決定應採取何等措施，是符合公眾

利益的做法。

13. 主席申報利益，表明他是中銀香港的一間附屬公司
的董事，並邀請副主席主持就涂謹申議員所提出建議的

討論。副主席接手主持會議。

14. 吳亮星議員申報利益，表明他是中銀香港的僱員。
陳智思議員申報利益，表明他是某銀行的董事。

15. 雖然委員大致上不反對就調查報告引起的政策事宜
進行討論，但他們關注到，根據《銀行業條例》第 120條
的條文，事務委員會可在何等程度上討論有關事宜。涂

謹申議員指出，《銀行業條例》第 120(5)(h)條訂明，第
120(1)條不適用於由金融管理專員在得到他從該人取得
或接獲資料的該人同意後披露資料的情況。涂議員認

為，委員如認為有需要，金管局應尋求中銀香港的同意。

無論如何，由於中銀香港已發表調查報告，公眾已可取

得調查報告。

16. 為方便事務委員會討論涂謹申議員提出的建議，委
員同意尋求法律顧問對此事的意見。委員亦同意，倘若

該項建議其後獲事務委員會採納，有關事項可列入事務

委員會 2003年 11月 6日會議的議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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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17.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3時 5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3年 11月 3日


